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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工商经管学﹝2023﹞3 号 

 

 

 

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

关于印发《经济管理学院学生请假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 

的通知 

 

各班级： 

经经济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经济

管理学院学生请假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学习执行。 

 

附件：经济管理学院学生请假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
 

经济管理学院 

2023年 11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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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管理学院学生请假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为了维护学院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加强学生工作管理，规范学生

请假行为，根据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《学生手册》相关规定，结合

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总则 

学生应当严格遵守学校及学院各项规章制度，参加人才培养方案

规定的课程和其他教学环节（包括实训、实习、军训、体育锻炼等）

的学习。原则上，学生因生病、参加经学校批准的科技和文体竞赛（赛 

前训练不允许请假）、家庭重大事情以及学校认为必须请假的等其他

原因可申请请假。 

二、请假规则 

（一）请假分事假、病假和公假三种。 

事假：因家里发生重大事情而无法在学校上课或无法按时返回学

校而提出的请假。 

病假：因身体不适而无法按时上课或无法按时返回学校而提出的

请假，请病假（或销假）时需提供医院的病历、发票、挂号单等证明

材料。因病请假三天以内的，需提供校医务室证明，三天以上的需提

供指定医院开具的病假证明 

公假：因参加学校安排的专业技能竞赛或其他地方重大活动无法

上课而提出的请假，必须有活动主办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。因文体竞

赛原因请假者，须有学生处（团委）的会签意见；因科技竞赛原因请

假者，须有教务处会签意见。学生在校外进行教学活动期间，请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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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由带队教师批准。请假超过一天的须报学生所在学院备案。 

（二）学生请事假、病假、公假时，必须办理请假手续，否则请

假无效。 

（三）考试期间，原则上一般不得请假，病假除外。若考试期间

必须请假，则不论时间长短，必须上报学院教学院长审批，经学院教

学院长同意后方可办理请假手续。 

三、请假流程 

（一）请假 1 天以内的，学生在智慧微学工上发起申请，由班主

任审批； 

（二）请假 3 天（含 3 天）以内的，学生在智慧微学工上发起申

请，由班主任、班级联系辅导员审批； 

（三）请假 3天以上、1周以内的，学生在智慧微学工上发起申

请，由班主任、班级联系辅导员审核、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审批； 

（四）请假 1周以上、2周以内的，学生在智慧微学工上发起申

请，由班主任、班级联系辅导员、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审核，学院负责

人（党总支书记）审批； 

（五）请假 2 周以上的，由班主任、班级联系辅导员、学院党总

支副书记、学院负责人（党总支书记）审核，学生处相关负责人审批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因事请假的，经班主任与学生家长电话核实后，学生在智

慧微学工上写明目的地、事情原由，提供家长知情同意书、安全承诺

书并上传智慧微学工系统（买错车票、未买到车票，参与校外非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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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职，喝喜酒或当伴娘、伴郎，看望病人，参加非直系亲属葬礼等非

重大紧急事情不得请假）；因病请假三天以内的，需提供校医务室证

明，三天以上的需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病假证明。 

（二）学生请假应事先在智慧微学工中发起申请，经批准后方视

为有效。除因不可抗力等事由以外，原则上不接受事后补假。如有特

殊情况需要后补假条的，学生需手写假条经班主任审批后报学工办备

案。 

（三）凡未经请假同意或请假期满未办理相关手续，一律以旷课

论处。学生应该原则上学生活动不得影响正常教学秩序。 

 

附件 1：学生请假操作流程 

附件 2：学生请假安全承诺书 

附件 3：学生离校家长知情同意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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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学生请假操作流程 

学生于请假前一天在微学工上填写请假条，班主任根据实际情况和《浙江工

商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学生请假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进行核实。具体流程

图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3天（含 3天）以内的，由班

主任、联系班级辅导员审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生在微

学工上填

写请假条 

 至班主任处审核 

1天以内的，由班主任审批 

3天以上、2周以内，由班主

任、联系班级辅导员审核，

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审批 
 

请假 2 周以上的，班级联系

辅导员、学院党总支副书记

审核，学院负责人（党总支

书记）审核后，由学生处相

关负责人审批 

请假 1 周以上、2 周以内

的，班级联系辅导员、学

院党总支副书记审核，学

院负责人（党总支书记）

审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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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学生请假安全承诺书 

 

本人因                前往                （具体

地址），请假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）第  节离

校，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星期   ）第   节课返校。 

 

本人承诺： 

1、本次离校已告知家人，父母已知晓并同意，愿意做

好离校后的安全配合工作； 

2、离校后，注意个人路途安全，若出现一切财产、人

身安全事故的，愿意承担所有责任； 

3、离校期间，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若发生特

殊情况，立即向学校汇报； 

4、合理规划返校时间，返校后遵守校内学生进出管理

及其他管理要求。 

 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  院：          班  级：         寝室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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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学生离校家长知情同意书 

 

本人为经济管理学院（班级）（学生姓名）家长（监护

人）（家长姓名），联系电话为                。 

本人知情学校关于学生离校的相关规定及要求，经本人

同意，（学生姓名）申请于（时间）离校，目的地为     （详

细地址）     ，本人将履行监护人职责，督促学生切实遵

守本人签订的《学生离校安全承诺书》中的各项承诺，若（学

生姓名）发生安全事故，我和其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 

 

 

家长签名 

      年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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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学生  请假  流程   

抄送：学生处、各班级 

经济管理学院学工办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
 


